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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已经2011年7月25日省政府第105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

之日起施行。 

  

 省 长  姜大明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山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在高

温天气期间安排劳动者工作适用本办法。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在高温天气期间安排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户外露天作业，参

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高温天气是指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发布的日最高气温达到35℃

以上的天气。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的领导。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经济和信息化、住房城乡建设、水利、交通运输、

海洋与渔业等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对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检查。 

  电力、冶金、邮政、燃气等行业，根据各自行业特点，做好本行业的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 

  工会组织依法对用人单位高温天气期间劳动保护措施实行监督。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高温天气预警预报制度，建立和完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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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发布高温预警信号后，广播、电视、报纸、电信等媒体应当及时向公

众传播。 

  第六条 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健全防暑降温工作制度，落实相关措施，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 

  第七条 用人单位在下列高温天气期间，应当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减轻劳动强度，采取有效措施，

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一)日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当日应当停止工作； 

  (二)日最高气温达到37℃以上至40℃以下，全天户外露天作业时间不得超过5小时，11时至16时应当

暂停户外露天作业； 

  (三)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至37℃以下，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连续作业时

间，并且不得安排户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加点。 

  用人单位采取空调降温等措施，使工作场所温度低于33℃的，以及因行业特点不能停工或者因生

产、人身财产安全和公众利益需要紧急处理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八条 用人单位不得强迫劳动者在高温天气期间工作。 

  因高温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用人单位不得扣除或者降低劳动者工资。 

  第九条 用人单位应当对劳动者发放夏季防暑降温费，所需费用在成本费用中列支。 

  防暑降温费标准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适时调

整。 

  第十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向在高温天气期间工作或者户外露天作业的劳动者供给足够的符合

卫生标准的清凉饮料和含盐饮料；提供的清凉饮料等不能充抵防暑降温费。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应当保证高温天气期间的生产环境安全，向劳动者提供必需的劳动保护设施和

个人防护用品，并加强对劳动保护设施的维护和用品的管理工作。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合理布局生产现场，改进生产工艺和操作流程，采用

良好的隔热、通风、降温设施，保证生产现场符合国家标准。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应当对高温天气期间高温作业和露天作业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并建立或

者记入劳动者健康档案。对患有心、肺、血管器质性疾病、持久性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中枢神经

系统疾病等身体状况不适合高温环境的劳动者，以及孕期、哺乳期、年龄较大、体质较差的劳动者，应

当在高温天气期间调整其工作地点或者工作岗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调整的，应当在高温天气期间对其

加强预防中暑和其他疾病的保护措施。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应当对劳动者进行防暑和中暑急救的宣传教育，增强劳动者高温天气作业的自

我劳动保护意识。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应当改善劳动者高温天气期间的饮食卫生条件，防止夏季疾病流行。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应当在高温工作环境下设立休息场所，并设有座椅，保持通风良好或者有空调

等防暑降温设施。 

  第十七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者数量和高温天气作业情况，设立中暑紧急救助场所或者配备中

暑救助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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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条 劳动者在高温天气期间因工作发生中暑的，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劳动者停止作业，立即救

治；发生重症中暑的，用人单位应当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减少人员伤亡，并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报告当地主管部门。认定为工伤的，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第十九条 劳动者应当服从用人单位在高温天气期间合理调整作息时间或者工作岗位的安排。 

  第二十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有权向有关部门举报、投诉；新闻媒体对违反本

办法的行为有权予以曝光。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用人单位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的； 

  (二)未建立劳动者健康档案的； 

  (三)未设立中暑紧急救助场所或者配备中暑救助人员的； 

  (四)提供的清凉饮料和含盐饮料不符合卫生标准的。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用人单位强迫劳动者在高温天气期间工作的，或者未按规定标准发放防

暑降温费的，由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责令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

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其他气象灾害条件下，用人单位应根据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发布的气

象灾害预警信号及其防御指南，调整工作时间，保证安全生产，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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